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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換言之，蘋果的成功，除了本身的創意，在製造部分就是靠著中國血汗工廠在降低成本，

提高競爭力，而這些血汗工廠多數是台商。令人不堪的是，台灣企業在一、二十年前應該

進行產業轉型時，不是選擇投入充滿挑戰的研發創新之路，而是選擇一條最便捷的路，轉

移生產基地到勞力低廉的國家，繼續維持勞力密集的營運模式。外移產業第一波是傳統製

造業，第二波是科技業，都是將中國當成廉價勞力的製造基地。因為台商並沒有轉型，只

是轉移了生產基地，因此在台灣是數千人的代工廠，到中國縱然擴大規模，員工增加到數

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仍然只是為人作嫁的代工廠。代工廠只能幫別人組裝、生產

一些低階的零組件，在藍海裡拚搏微利，因此壓抑工資、工作環境惡劣，以「管理動物」

的方法對付員工，成為血汗工廠，乃是必然的宿命。而部分台商既淪為血汗工廠，就無法

提升台灣的產業層級，除此之外，更嚴重的是，台灣的稅收、就業機會也隨之大量流失。 

三、起用財經人才組閣，是一條正確的路，但必須找對的人，以及研擬正確的政策，才能為台

灣經灣找到灣路。灣灣到灣是是是是是是閣是，是前是是仍是是是，也是是是，但灣灣的

聲名畢竟是建立在股市護盤上，股市是經灣櫥窗，請一位護盤高手當閣是，似乎只重表面

，不重改善基本面，讓人有本末倒置之感。 

四、尤要者，台灣經灣要有出路，一定要脫離中國的影響圈，企業必須以台灣為生產基地，重

視研發品牌，以全世界為市場，方可擺脫代工廠的命運。如果台灣之舟在馬政府掌舵下，

依然駛向驚濤駭浪的中國海，那麼再好的財經內閣、再好的航海技術，也難以避免翻覆的

命運。 

（二十五）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最高法院日前在刑事庭會議中作出決

議，未來法官原則上將只調查對被告有利的事項；至於對被

告不利的犯罪事實，法官並不主動調查，而是由檢察官負起

舉證責任。若檢察官舉證不足，被告可能獲判無罪。此一決

議一經公布，引發檢察體系及被害人團體的不滿，質疑最高

法院眼中只有被告人權，犧牲被害人權益。不過，犯罪被害

人能否在司法程序中獲得保護，並不必然與被告的人權處於

對立狀態。強求法院只能擇一保護，恐怕最終二者都無法兼

顧落實，對於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原則如何在審判實務中逐

步實踐，此一理想中的刑事司法審判邏輯，在我國法庭內卻

遭到嚴重扭曲，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尤其檢調機構辦案心態更

應加速調整，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應推定為無罪。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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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琅上口的「無罪推定原則」，不單是媒體不應在被告剛被逮捕時就一再用「人魔」、「

變態」等字眼污名化，其精神更應彰顯在審判過程中。簡單而言，法官初接觸到檢察官的

起訴書時，心證應該是「被告被推定為無罪」的一片白牆，由檢察官嘗試塗抹上有罪的色

彩，被告及辯護人則有權利全力防禦，試圖推移法官的心證，使其回歸到無罪的空白境界

。 

二、但此一理想中的刑事司法審判邏輯，在我國法庭內卻遭到嚴重扭曲。我們的血液中至今流

動著華人社會對古代官府衙門式審判文化的想像基因，社會大眾普遍期待法官會像包青天

一般明鏡高懸、在公堂上積極調查案情，檢察官則相對擺脫舉證責任。然而，一旦社會大

眾期待法院主動出擊，摘奸發伏，要求法官調查不利被告事項，則法官若唯恐不符這種期

待就會被輿論打成恐龍，心證必然經過自保本能的調整，先入為主地推定堂下被告有罪，

必窮盡調查不利證據能事而仍形成無罪確信後，始敢判決無罪，否則寧可在莫須有的心態

下入人於罪，法官的心證基準因而通常不是無罪推定原則要求的寧縱勿枉。常見的狀況，

是被告在法庭中腹背受敵，遭到法官加入檢察官的陣營聯手攻擊，被告老覺得是跟與自己

為敵的法官打官司，根本不覺得法官會立於中立角色聽審。當法官習慣性對被告「有罪推

定」，忽視有利的證據，不斷複製面貌相似的冤案，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就在一個個法官球

員兼裁判的案子裡，流失殆盡。 

三、而依法應在法庭上積極舉證證明被告有罪至無合理可疑程度的檢察官，在蒞庭時盡職追訴

者固然所在多有，但因多了法官作幫手而不積極舉證，期待法官自行追查不利被告事項者

，也不乏其人。甚至，也有一旦法官判決無罪，即對媒體放言抨擊法官忽視被害人權益的

案例。然而，聽過被害人家屬抱怨蒞庭檢察官在法庭上表現消極的律師，卻不在少數。 

四、因此，若要真正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扭轉仍持續複製冤案的審判結構，勢必要讓法官回到

原先心證空白、推定被告無罪的中立角色，並且讓所有蒞庭檢察官切實負起舉證責任。本

次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的決議，一再強調法官不應越俎代庖、自行承接下檢察官應負的舉

證責任，才能在法庭中落實無罪推定原則，避免回到包青天式的糾問審判制度，實屬正本

清源的第一步。 

五、至於多數人關切的被害人權益保護，其實並不與此一決議精神衝突。簡單地說，如果我們

都認同犯罪事實應該透過審判程序釐清，自然該有人負責這工作，問題只在於「誰比較適

合」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的角色是依法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則在司法程序中為被害

人發聲並爭取權益，自然是檢察官應獨力扛起的職責；地位中立的法官，不應該、也不需

要代替檢察官履行此一職責。進一步言，若法官因代行檢察官職責而釀成冤案，這種結果

既非正義，真正加害人也未繩之以法，被害人的權益終究未能實現。因此，最高法院本次

決議，其實只是讓刑事訴訟回歸應有的無罪推定風貌，與被害人權益並無任何衝突。若太

快將被害人權益與被告人權對立起來，強令法官扮演檢察官追訴犯罪、保護被害人權益的

角色，只是徒然製造有罪推定與冤案風險。最高法院這次的決議，或許足以提醒政府主管

機關換個角度重新思考：目前這種以推定有罪為起點的審判實務，究竟是不是我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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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那麼一旦我們自己也成為被告，能接受嗎？ 

（二十六）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春節前台鐵太魯閣號列車全速撞上卡

在埔心車站前平交道上的幸福水泥砂石車，造成一死二十五

傷大車禍。本席認為，交通部、台鐵局、公路總局、大貨車

司機、大貨車業主應切記這次埔心大車禍災難，各自採取修

法，改善軟硬體措施，加強管理、在職訓練等有效作為，讓

台鐵平交道不再發生類似事故，以確保公、鐵路行車安全，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這次大車禍事件，延誤台鐵南北兩百多班列車，影響十萬餘人次，旅客損失甚大。讓我們

看到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這個高風險的平交道，當地里長再三向台鐵局與鄰近幸福水

泥廠反應平交道危險問題，未獲得正確與適當處置，才造成這次平交道大車禍。這個平交

道道路交通流量大，又有坡度，幸福水泥廠砂石車頻率高，潛在車禍風險大，澈底解決此

一平交道的問題，必須由台鐵局邀請幸福水泥廠、桃園縣政府交通局、公路總局共同實地

會勘，提出具體有效改善方案並立即落實執行之。鐵局應該全面檢討台鐵所有四五三處平

交道，如果路型、道路幾何條件、安全管理措施不完備之平交道應該嚴禁大型貨車（包括

砂石車、貨櫃車）大客車通行，同時設置限高之門型阻擋設施，寧可使其繞行有天橋或地

下道，絕對避免再度發生這種可避免的平交道車禍。台鐵局可在每一個平交道柵欄加裝可

閃爍的 LED 聖誕燈，使開車者很遠可看到一片閃光牆，因為 LED 耗電不多、不易壞、效果

佳，一定可以大幅減少闖越平交道的車輛件數。交通部應該優先撥款給台鐵局在六個月完

成所有平交道這項 LED 燈的防制措施，同時台鐵局也要檢討柵欄遮斷器管制機制。 

二、第二個問題：這位砂石車駕駛居然有四十七次違反交通規則紀錄，而未被吊銷駕照，砂石

車業主居然未開除這位駕駛而讓他繼續開著砂石車，業者應負最大責任，未善盡管理人的

責任及社會責任，如果業主嚴格挑選砂石車司機，並常加以在職訓練，並做好勤前檢查（

酒測）及勤後行駛記錄器檢查，砂石車駕駛開車就會警慎小心，砂石車公司也不會因大小

車禍付出鉅額賠償金與損害其企業社會形象，如此才能永續經營砂石車事業。 

三、第三個問題：這個大車禍的事故鑑定處理必須迅速周延，因為有列車司機死亡，必須有檢

察官指揮搜證，處理法律責任，但事故涉及鐵路列車，台鐵本身有一個台鐵行車事故鑑定

委員會，不是一個有法源的委員會，是台鐵局臨時任務編組，由各相關業務單位主管組成

，及外聘專家學者參與，還是不盡完備，交通部未將鐵路監理法規納入鐵路法，因此應記

取此次埔心大車禍教訓，儘速將鐵路監理法規納入鐵路法，再依法設置一公正、公平、合

理的鐵路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針對有鐵路列車事行車故作一正確鑑定，以杜重復發生類


